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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式样）

填报部门：（盖章）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备注

１
直销企业
的经营行

为
省工商局

直销企业
及其分支

机构

直销企业发生
重大变更是否
申 报 并 获 批
准。

《直销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直销企业有关本条例第八条所列内容发生重大
变更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程序报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
批准。
《直销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直销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由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３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再符合直
销经营许可条件的，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吊销其直销经营许可证。

直销企业是否
超出直销产品
范围从事直销
经营。

《直销管理条例》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直销活动，应当遵守本
条例。
直销产品的范围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
直销业的发展状况和消费者的需求确定、公布。
《直销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直销企业违反规定，超出直销产品范围从事直
销经营活动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直销产品和违法销售收
入，处５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３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
以下的罚款，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有违法经营行为的直销企业分支机
构的营业执照直至由国务院商 务 主 管 部 门 吊 销 直 销 企 业 的 直 销 经 营 许 可
证。

直销企业是否
有 欺 骗、误 导
等宣传行为和
欺 骗、误 导 等
推销行为。

《直销管理条例》第五条：直销企业及其直销员从事直销活动，不得有欺骗、
误导等宣传和推销行为。
《直销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直 销 企 业 及 其 直 销 员 违 反 本 条 例 规 定，有 欺
骗、误导等宣传和推销行为的，对直销企业，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３万元
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销员，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５万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直销企业撤销其直销员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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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备注

直销企业及其
分支机构是否
违规招募直销
员。

《直销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不得招募下列人员为直销员：
１未满１８周岁的人员；
２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员；
３全日制在校学生；
４教师、医务人员、公务员和现役军人；
５直销企业的正式员工；
６境外人员；
７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从事兼职的人员。
《直销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招募直销
员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３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直销企业是否
有违规进行直
销员业务培训
的行为。

《直销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直销企业应当对拟招募的直销员进行业务培训和考试，考试合格后由直销
企业颁发直销员证。未取得直销员证，任何人不得从事直销活动。
直销企业进行直销员业务培训和考试，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直销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名义组织直销员业务培训。
《直销管理条例》第十九条：
对直销员进行业务培训的授课人员应当是直销企业的正式员工，并符合下
列条件：
１在本企业工作１年以上；
２具有高等教育本科以上学历和相关的法律、市场营销３、专业知识；
３无因故意犯罪受刑事处罚的记录；
４无重大违法经营记录。
《直销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直销企业应当对直销员业务培训的合法性、培训秩序和培训场所的安全负责。
直销企业及其直销培训员应当对直销员业务培训授课内容的合法性负责。
直销员业务培训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国务院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直销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
直销企业进行直销员业务培训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３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授课人员，由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５万元以下的罚款，是直销培训员的，责令直销企业撤
销其直销培训员资格。
直销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组织直销员业务培训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２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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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备注

直销企业是否
按照规定支付
直销员报酬。

《直销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直销企业至少应当按月支付直销员报酬。直
销企业支付给直销员的报酬只能按照直销员本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的
收入计算，报酬总额（包 括 佣 金、奖 金、各 种 形 式 的 奖 励 以 及 其 他 经 济 利 益
等）不得超过直销员本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收入的３０％。
《直销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直销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
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５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３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的罚款，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有违
法经营行为的直销企业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直至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吊
销直销企业的直销经营许可证。

直销企业是否
违 反 有 关 换
货、退货规定。

《直销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直销企业应当建立并实行完善的换货和退货制度。
消费者自购买直销产品之日起３０日内，产品未开封的，可以凭直销企业开
具的发票或者售货凭证向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所在地的服务网点或者
推销产品的直销员办理换货和退货；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所在地的服务
网点和直销员应当自消费者提出换货或者退货要求之日起７日内，按照发
票或者售货凭证标明的价款办理换货和退货。
直销员自购买直销产品之日起３０日内，产品未开封的，可以凭直销企业开
具的发票或者售货凭证向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或者所在地的服务网点办
理换货和退货；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和所在地的服务网点应当自直销员
提出换货或者退货要求之日起７日内，按照发票或者售货凭证标明的价款
办理换货和退货。
不属于前两款规定情形，消费者、直销员要求换货和退货的，直销企业及其
分支机构、所在地的服务网点和直销员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
合同的约定，办理换货和退货。
《直销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直销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
规定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５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处３０万元以上５０万元以下的罚款，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有违
法经营行为的直销企业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直至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吊
销直销企业的直销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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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备注

直销企业是否
按照规定进行
信息报备和披
露。

《直销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直销企业应当依照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国
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规定，建立并实行完备的信息报备和披露制度。
直销企业信息报备和披露的内容、方式及相关要求，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
和国务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另行规定。
《直销管理条例》第五十条：直销企业未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信息报备和披露
的，由工商行政管理 部 门 责 令 限 期 改 正，处１０万 元 以 下 的 罚 款；情 节 严 重
的，处１０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
门吊销其直销经营许可证。

直销企业是否
违反有关保证
金规定。

《直销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直销企业应当在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务
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共同指定的银行开设专门账户，存入保证金。
保证金的数额在直销企业设立时为人民币２０００万元；直销企业运营后，保
证金应当按月进行调整，其数额应当保持在直销企业上一个月直销产品销
售收入１５％的水平，但最高不超过人民币１亿元，最低不少于人民币２０００
万元。保证金的利息属于直销企业。
《直销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保证金依照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使用后，直销
企业应当在１个月内将保证金的数额补足到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
的水平。
《直销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直销企业不得以保证金对外担保或者违反本
条例规定用于清偿债务。
《直销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直销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五章有关规定的，由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１０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１０
万元以上３０万元以下的罚款，由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吊销其直销经营许可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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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主体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备注

２
企业公示

信息
省工商局

直销企业
及其分支

机构

　　１ 有 限
责任公司股东
或者股份有限
公司发起人认
缴和实缴的出
资 额、出 资 时
间、出 资 方 式
等信息。
　　２ 有 限
责任公司股东
股权转让等股
权变更信息。
３ 行 政

许 可 取 得、变
更、延续信息。
４ 知 识

产权出质登记
信息。
５ 受 到

行政处罚的信
息。
６ 其 他

依法应当公示
的信息。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 十 四 条：国 务 院 工 商 行 政 管 理 部 门 和 省、自 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公平规范的要求，根据企业
注册号等随机摇号，确 定 抽 查 的 企 业，组 织 对 企 业 公 示 信 息 的 情 况 进 行 检
查。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 抽 查 企 业 公 示 的 信 息，可 以 采 取 书 面 检 查、实 地 核
查、网络监测等方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抽查企业公示的信息，可以委托会
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开展相关工作，并依法
利用其他政府部门作 出 的 检 查、核 查 结 果 或 者 专 业 机 构 作 出 的 专 业 结 论。
抽查结果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
《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第三条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指导全国
的企业公示信息抽查工作，根据需要开展或者组织地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开展企业公示信息抽查工作。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可以通过邮寄专用信函的方式与企业联系。经向企业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
场所两次邮寄无人签收的，视为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
系。两次邮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１５日，不得超过３０日。”

填表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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